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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国家标准制定任务

被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2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之一，项目计划编号为“20221425-T-463”，项目周期为22

个月，本标准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二）标准制定背景

“汉源花椒”历史悠久，自唐朝元和年间就被列为皇室贡

品，不间断进贡时间达1907年，具有“色泽丹红、粒大油重、

芳香浓郁、醇麻爽口”的特色品质。2005年“汉源花椒”以“麻

味重、香气浓，果实普遍附生1粒～3粒纯肉小椒粒，挥发性芳

香油含量≥8%，灰分≤4.2%”等特色品质被原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批准实施原产地地域保护（批准公告号：原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号）。在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下，“汉源花椒”先后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四川

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奖项，被列入中欧地理标志

合作和保护协定产品保护名录，已成为汉源县的经济支柱型产

业之一。

作为我国红花椒的代表，《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

花椒》国家标准的制定，是明确汉源花椒品质特色及判断依据

的有效手段，对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汉源花椒品牌形象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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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现实意义。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地理标志产品应执行相

应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尤其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签订后，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的制定将更有利推动汉

源花椒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升出口能力，助力“汉源花椒”

打造成国际品牌，进一步落实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成果。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组

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制定计划

正式下达日期为2022年12月13日。在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的组织下，由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汉源县农业农村

局、汉源县花椒协会、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组建形成标准起草工

作组，明确相关负责同志的职责和任务分工。2023年3月，起

草工作组召开《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国家标准

制定工作启动会，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及结构，全面启动标准

编制工作。

2.开展全面调研和资料收集梳理

自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起草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进行相关标准、法律法规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分

别从“中国知网”“全国标准服务信息平台”“食品伙伴网”

等数据库、网站全面检索现有花椒、地理标志产品相关文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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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标准20余项，深入对花椒的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进行提

取对比，对原有的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增添和完善，

形成了标准草案。

2023年5月，起草工作组组织企业、协会、农户以及花椒

专家学者召开《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国家标准

技术指标研讨会。会上针对“汉源花椒”批准保护公告中“麻

味重、香气浓”的风味特征，对“挥发油、酰胺总含量”等风

味物质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决定在遵循第一次标准立项答辩

会上专家提出增加“麻度等级”感官指标建议的基础上，增加

“酰胺总含量”为汉源花椒的理化指标，更加全面体现保护公

告中“麻味重”的描述，进一步丰富了标准草案。

2023年6月，起草工作组成员组成考察团，赴阿坝茂县、

甘肃武都、陕西韩城等国内优质红花椒产区，考察调研同类型

红花椒地理标志产品特质、产业发展相关的先进工作经验和做

法，为各项指标设定提供参考依据。考察发现，茂县花椒、武

都花椒和韩城大红袍花椒与汉源花椒均为红花椒产品，但在品

种上存在差异。茂县花椒，武都花椒属于西路椒的代表品种，

韩城花椒属于北椒的代表品种，而汉源花椒属于南路椒的代表

品种。由于地理位置、区域小气候条件等不同，导致花椒果实

品质差异较大，汉源花椒表现出果实丹红至褐红色（俗称“牛

肉红”）、果粒圆大、椒香浓郁、麻味持久的特色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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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起草工作组成员在2023年汉源县花椒产业国

家创新联盟年会上，分享了“汉源花椒的标准化发展之路”的

主题演讲，与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就花椒“挥发油”“酰胺总

含量”“麻度等级”等指标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行业专家

和学者们对标准中创新增加感官指标“麻度等级”和理化指标

“酰胺总含量”这一做法表示认可。

3.产品采样与检测

每年8月-9月为汉源花椒采摘季。2023年9月至今，汉源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人员按照采样方案，针对农户、合作社等

不同生产对象，在全县不同乡镇，采集并检测了共计35个花椒

样品。收集2022年-2023年企业产品检测报告20份。获取四川

农业大学针对汉源花椒全生命周期监测大量的科研数据结论。

以上不同来源的产品检测数据为标准中各项指标设定提供了

参考依据。

4.形成标准草案

2023年10月-12月，起草工作组综合分析相关资料和标准，

在资料梳理和分析县内外调研以及产品检测数据的基础上，经

过多次的内部讨论和外部研讨，初步形成《地理标志产品质量

要求 汉源花椒》标准草案，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形成了汉

源花椒的术语和定义、产地范围、自然环境、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方面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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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年1月至今，起草工作组多次走访县内汉源花椒生产

主体和加工企业，全面完善标准中汉源花椒的种植技术和产品

质量要求等内容，确保标准内容符合实际。并且，起草工作组

还针对挥发油测定方法、麻度等级和酰胺总含量检测可行性等

疑问多次前往四川省农科院、谱尼测试公司、西华大学等科研

院所和检测机构，确保标准指标设定后具有可操作性。根据在

种植、加工、检验检测以及标准化等各方面研究专家的意见，

组织参编单位、花椒生产和加工主体及相关人员召开标准讨论

会，就标准各方面技术内容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完善，形成了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秉承与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协调一致和科学适用性原则，

充分考虑当前“汉源花椒”的品质特征，结合产品检测数据，

保持了“汉源花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特点和标准条款的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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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标准是基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

号公告的基础上，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结合当前实

施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汉源花椒”实际情况进行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规定了汉源花椒的术语和定义、产地范围、自然环境、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汉源花椒的生产、加工、流通、检验，

亦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汉源花椒的产权保护和管理。

2.术语和定义

依据 GB/T 30391《花椒》中花椒的术语和定义，结合“汉

源花椒”的特征性状，将“汉源花椒”定义为：选用产地范围

内出产的的鲜花椒（俗称“子母椒”或“娃娃椒”）为原料，

经干制、筛选等工序制作而成，具有粒大油重、色泽丹红、芳

香浓郁、醇麻爽口特征的干花椒产品。

注：“子母椒”或“娃娃椒”指花椒果实上并蒂附生 1 粒～

3 粒纯肉小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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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花椒”以子母连蒂的“娃娃椒”有别于其他产地花

椒产品，保护公告中的描述为“果实上多并蒂附生1粒～3粒纯

肉小椒粒”（见图1）。

图1 鲜花椒和干花椒果实并蒂附生1粒～3粒纯肉小椒粒照片

3.产地范围

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5 年第 14号公告批

准的地域保护范围，按照汉源县最新的行政区划表述，对“汉

源花椒“的保护范围进行了明确，并在附录 A 中进行具体展示。

4.自然环境

根据汉源县地理特征、气候特征、土壤等自然环境特征进

行描述，展现汉源花椒生长的自然环境条件。

5.技术要求

5.1 品种

汉源花椒的品种选择为贡椒。

5.2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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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产品品质，离不开优良的种植技术，文件通过附录

的形式对汉源花椒种植技术进行规定。

5.3 工艺要求

目前，县内鲜花椒干制存在晾晒和烘干两种方式。晾晒就

是在晴天将花椒摊薄在簸箕内或者垫席上，为传统的晾晒方

式。烘干就是采用机器加热烘干，为现在多数花椒企业的干制

方式。同时规定了干制后的花椒用振动筛和色选机进行筛选。

5.4 感官指标

将“外观”和“色泽”两项指标的描述合并为“外观、质

地”指标，在沿用保护公告中“果粒圆大，表面油囊密生，鼓

实，凸起的精油腔多而密”；色泽“丹红至紫红色”，但在实

际生产过程中的花椒为“丹红至褐红色”，所以根据实际情况

将色泽调整为“丹红至褐红色”，并且加入了汉源本地人俗称

汉源花椒颜色为“牛肉红”的描述，新增“手握脆硬”的特点；

最终描述为“手握脆硬，果粒圆大，丹红至褐红色（俗称“牛

肉红”）；表面油囊密生，鼓实；内果皮光滑、淡黄色、薄革

质，多数与外果皮分离而卷曲”。

风味指标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

号公告中“麻味重，香气浓”的描述，结合汉源县多年来对汉

源花椒“麻味重、香气浓”这一特色品质的总结推广，在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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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进行分类研究基础上，最终确定描述为“椒香浓郁，麻味

持久”。

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号公告中，

“汉源花椒”的果皮横截面厚≥1 mm。因此，根据公告要求设

置“果皮横截面厚≥1 mm”。公告中规定的“汉源花椒”千粒

重在14.5g左右。GB/T 1.1—2020《标准化导则 第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尺寸应以无歧义的方

式表现”。根据产品检测结果显示，汉源花椒千粒重在

13.2g-18.9g之间。出于综合考虑，决定指标明确为“千粒重

≥14.0g”，绝大多数的产品能符合标准。

针对杂质指标，GB/T 30391《花椒》中杂质指标要求为“闭

眼椒、椒籽含量≤8.0%，果梗≤3.0%，霉粒≤2%，无过油椒”。

根据企业产品检测结果显示，霉粒指标均为“0”。因此，基

于综合考虑，设置为“霉粒≤1.5%”，明显优于GB/T 30391《花

椒》的要求。

针对在第一次标准立项答辩时专家提出增加“麻度等级”

感官指标的建议，通过分析检测的可行性以及检测结果，发现

当前谱尼测试公司、华测检测等社会化服务机构均能提供“麻

度等级”检测服务。并且，2023年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送检

农户和经营主体的共35个花椒样品检测报告显示，汉源花椒斯

科维尔指数（SPU）在92000-140000之间，转换为麻度等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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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集到企业花椒产品的斯科维尔指数（SPU）检测结果具有

高度一致性。因此，最终决定在感官指标中增加设置“麻度等

级≥4”。此指标的设定是基于GB/T 38495-2020《感官分析 花

椒麻度评价 斯科维尔指数法》，填补了国内花椒标准在麻度

等级感官指标设定上的空白。

5.5 理化指标

5.5.1 挥发油

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号公告，规

定“汉源花椒”的“挥发性芳香油≥8.0%”。通过查询现行国

家标准，现有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名称为“挥发油”或者“精油”。

精油指标对应检测标准为GB/T 17527-2009《胡椒精油含量的

测定》，适用对象为黑、白胡椒及其黑白胡椒粉。挥发油指标

对应的检测标准为GB/T 30385-2013《香辛料和调味品 挥发油

含量的测定》，适用对象为香辛料和调味品。因此，将指标名

称确定为“挥发油”，更符合汉源花椒作为调味品的产品特性。

同时，四川省农科院出具的汉源花椒名特优新检测报告中“挥

发油含量≥9.3 mL/100g”，企业花椒产品的检测结果挥发油

指标也能达到8 mL/100g以上，完全符合保护公告中“挥发性

芳香油≥8.0%”的要求。因此，该指标保持与汉源花椒保护公

告要求协调一致，将指标设定为“挥发油≥8.0 mL/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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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产中，挥发油具有在常温下自行挥发的特殊性

质，并且存放条件、包装条件、存放时间等外部差异也会对挥

发油物质含量产生影响。因此，在表格栏做了备注，即“注：

一年期汉源花椒产品的挥发油含量≥2.5 mL/100g。”。

5.5.2 水分

GB/T 30391《花椒》中规定干花椒的水分含量为“一级≤

9.5%，二级≤10.5%”。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

第14号公告中规定“汉源花椒”的水分≤11.5%，已不符合GB/T

30391《花椒》的相关要求。通过调研，发现实际生产中企业

生产工艺设备可以实现花椒产品水分含量有效把控，保持出厂

时水分含量在10.5%以下。因此，将此指标设定为“水分≤

10.5%”，同时符合GB/T 30391《花椒》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号公告的相关要求。

5.5.3 总灰分

GB/T 30391《花椒》中规定干花椒理化指标“总灰分≤

5.5%”，原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号公告中规定“灰

分≤4.2%”。灰分指标在实际生产中可以通过严格筛选，把控

椒籽含量进而有效控制灰分含量。因此，此项指标沿用原国家

质量检验检疫总局2005年第14号公告的规定，设定为“灰分≤

4.2%”。

5.5.4 外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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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0391《花椒》中规定的“杂质≤5.0%”。杂质的试

验方法为GB/T 12729.5《香辛料和调味品 外来物含量的测

定》。GB/T 30391《花椒》中杂质术语定义是指除花椒果实、

种籽、果梗以外的所有物质，与GB/T 12729.5《香辛料和调味

品 外来物含量的测定》文件中外来物术语表述一致即“不属

于被测香辛料或香草植物的所有物质，如非动物性（茎、沙石、

泥土、草及霉变）物质和动物性物质（动物排泄物、昆虫及其

肢体）等”，因此，将杂质指标项名称调整为外来物更合理。

根据35个样品检测结果显示，杂质（外来物）含量最高为0.5%。

因此，将指标设定为外来物≤3.0%，严于GB/T 30391《花椒》

中对外来物的规定。

5.5.5 异物

异物是来自外部，不是花椒果实固有物质，指的是染色剂

及其他人为添加物，本文件要求不应被检测出来。

5.5.6 酰胺总含量

麻感是花椒的重要风味特征，也是在市场贸易中的重要品

质评价指标。通过文献查阅和专家解读，近几年对花椒酰胺类

物质的研究逐渐增加，且相关研究表明，酰胺类物质是花椒的

主要麻味成分，也是花椒主要的风味物质，主要是链状不饱和

脂肪酸酰胺类物质，其中山椒素是酰胺类物质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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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GH/T 1291《花椒及花椒加工产品 花椒酰胺总含

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正式发布并实行，为花椒酰胺总

含量的测定提供了依据。在检测的35个花椒样品中，最高的指

标为223.8mg/g，最低的指标为42.16mg/g。其中80mg/g以下的

仅有2个。因此最终指标确定为“酰胺总含量≥80mg/g”。

5.6 净含量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

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

6.试验方法

6.1 取样方法及试样制备

取样按GB/T 12729.2《香辛料和调味品 取样方法》的规

定执行，粉末试样制备按GB/T 12729.3《香辛料和调味品 分

析用粉末试样的制备》的规定执行。

6.2 感官指标

6.2.1 外观、质地、风味和杂质

观察样品的果形、油腺形态、色泽，闭眼椒、椒籽、果梗、

霉粒、过油椒；鼻嗅和品尝其气味、滋味；干手搓捏椒粒，手

感其粗糙、脆硬和易碎程度。

6.2.2 果皮横截面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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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样中随机抽取20粒花椒，用精度为±0.02 mm的游标

卡尺或千分尺测量样品纵向中部果皮厚度，其平均值为花椒果

皮横截面的厚度。

6.2.3 千粒重

从试样中随机抽取100粒花椒，采用精度为0.1 g的电子天

平测定其重量，重复取样测定3次取平均值，通过已知的100粒

花椒平均值计算得出千粒重。

6.2.4 麻度等级

麻度等级的测定是按GB/T 38495《感官分析 花椒麻度评

价 斯科维尔指数法》的规定执行。

6.3 理化指标

挥发油按GB/T 30385《香辛料和调味品 挥发油含量的测

定》的规定执行；

水分按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

定》的规定执行；

酰胺总含量按GH/T 1291《花椒及花椒加工产品 花椒酰胺

总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规定执行；

总灰分按GB 500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

测定》的规定执行；

外来物按GB/T 12729.5《香辛料和调味品 外来物含量的

测定》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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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物按GB/T 30391《花椒》中第6.8条给出的方法检测；

净含量按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的规定执行。

7.检验规则

规定了汉源花椒检验中组批、抽样、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和判定规则，其中判定规则中包含了出厂检验及判定规则和型

式检验及判定规则。

8.标志、包装、贮存和运输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产品，应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地

理标志产品名称及本文件的标准代号，并应同时使用经国家知

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公告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应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执行。

包装上的储运图示应符合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的规定。

常温贮存的库房应通风、防潮，堆垛高≤3 m，应离地离

墙；冷藏贮存的冷库应保持清洁、阴凉、干燥、通风，温度保

持 2 ℃～8 ℃，堆放整齐，应离地离墙；不应与有毒害、有异

味的物品混存。

运输工具应洁净，运输途中应防雨、防潮、防暴晒，不应

与有毒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运，不应使用受污染运输工具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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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起草过程大致划分为：搜集资料-制定检测方案-感

官和理化指标检验-数据分析-草案制定-研讨修改-形成征求

意见稿。试验验证的对象为汉源花椒，试验验证分析工作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汉源县花椒产业发展中心以及汉源县

花椒协会多年对汉源花椒生产种植、产品品质方面的跟踪服

务；二是汉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县各乡镇的农户、家庭农

场、专合社、企业等经营主体开展的产品检测；三是四川农业

大学、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开展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花椒优质轻简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农业农村部

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项目“花椒绿色优质高效种植技术”》

等花椒专项课题研究；四是企业内部对花椒产品的质量监测；

通过以上多渠道的试验分析和结论，来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全

面论证，进而确定形成现在的《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

花椒》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标准体系中产品标准制定和实

施，将有利于“汉源花椒”品牌推广，助力“汉源花椒”走向

国际市场，带动提高我国花椒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标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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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后将采用统一的试验标准对产品实施抽样检测，能够快速便

捷的获得检测数据，取得市场参与者的认同感；同时，将“汉

源花椒”赋予国家标准属性，展示其优良特色产品指标和特征，

对开展全国性防伪打假和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助力“汉源花椒”品牌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和品牌

价值提升。

（三）预期效益

通过《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国家标准的制

定和实施应用，明确汉源花椒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指标，有利

于花椒品质和产量的提升，可实现区分汉源花椒与其他花椒产

品，达到优质优价，也为汉源花椒在进入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名

录后拓宽国际市场打下基础，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同时标准

制定和实施应用是全面提升推广汉源花椒品牌形象的重要手

段，可有效激活产业链、带动上下游发展，进而带动更多人员

就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并且，花椒作为多年生经济林作

物，国家标准的制定能进一步增强县域内生产主体在花椒种植

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决心和信心；汉源县 20.4 万亩的花椒林在

保持汉源森林覆盖率、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稳定地质等

环境保护上发挥积极作用，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

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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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

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相关情况。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

突，当中所涉及产品检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包装等相关

要求均直接引用相应的国家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后要做好标准宣贯工作。标准实施前要及

时在公众媒体、行业内部进行公开宣传，联合县内职能部门、

企事业单位、生产主体进行统一学习，积极向各方传达标准要

求，开展标准解读。标准实施后将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和相

关管理部门和各地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实施标准宣贯，并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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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

作。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后 6 个月内实施。

十、其他说明

（一）产品英文名称来源

为做好产品名称对外推广使用，彰显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将

“汉源花椒”翻译为“Hanyuan huajiao”。

（二）安全卫生指标说明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家卫健

委制定，而食品质量标准则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及公

布。本标准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地理标志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进度的通知》（地标委〔2023〕1 号）的要求，删除标准中涉

及食品安全的内容，标准中不再涉及食品安全指标。食品安全

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文件。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汉源花椒》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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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汉源花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及批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 第14号（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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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5个汉源花椒样品检测数据统计

样品序号
千粒重

(g)

斯科维尔指数

（SPU）

酰胺总含量

(mg/g)

1 13.4 100000 159.58

2 13.6 100000 104.35

3 13.5 100000 121.88

4 14.4 100000 102.37

5 14.5 92000 124.85

6 15.4 110000 117.70

7 13.4 92000 42.16

8 15.3 110000 110.78

9 15.3 92000 106.38

10 16.6 100000 70.20

11 14.6 110000 133.34

12 18.9 110000 160.28

13 14.0 92000 137.97

14 16.7 100000 113.14

15 13.6 110000 136.46

16 15.1 140000 132.93

17 15.5 100000 129.47

18 15.6 110000 164.77

19 13.8 110000 131.67

20 13.2 100000 121.30



22

21 16.7 100000 142.53

22 18.1 100000 133.05

23 14.7 100000 120.56

24 15.6 110000 93.27

25 13.8 120000 138.02

26 15.4 110000 134.06

27 14.8 120000 126.52

28 15.1 110000 196.91

29 15.9 120000 172.22

30 16.3 140000 136.43

31 - - 201.09

32 - - 188.53

33 - - 181.56

34 - - 223.80

35 - - 1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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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023年汉源花椒名特优新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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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企业产品检测的挥发油含量≥8.0 mL/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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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一年期汉源花椒产品的挥发油含量≥2.5 mL/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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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汉源县气象局出具的汉源县近11年环境条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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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汉源县2021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更新评价服务成果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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